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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原市六盘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分公司：
现将《自治区安监局关于恢复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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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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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安监局关于恢复
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安监局，宁东安监局，各有关单位，各已取得
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证的相关人员：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注册安全工程师恢复注册有关工作的通知》（安监总厅人事〔2017〕83号）精神，自2017年10月31日起恢复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工作。日前，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已经正式启用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注册管理系统），注册安全工程师申请注册执业的人员必须首先登录注册管理系统办理网上注册手续后，方可向注册初审机构提交注册申请材料。为规范资料报送，保证注册管理有效实施，提高工作效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注册初审机构确定
全区注册安全工程师申请执业注册的初审机构为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二、注册申请人应同时具备的条件
（一）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在生产经营单位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安全技术工作或者在安全生产中介机构从事安全生产专业技术服务工作。
三、注册申请人网上注册规定
（一）注册申请人可以通过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网站首页“在线办事”栏目的“注册安全工程师管理系统”登录，也可以通过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网站首页的“快速通道”栏目的“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管理系统”登录。
（二）注册申请人应在注册登陆前认真阅读“温馨提示”，再根据个人所需的注册种类按照步骤进行操作，注册申请提交后应妥善保留登录密码，方便登录查询。
（三）注册申请选择注册渠道时，应确保与提交注册申请材料的初审机构一致；
（四）注册申请人应随时关注申请审核状态，发现申请未通过审批，应及时重新上报或与初审机构联系。
四、注册申请人向初审机构提交的材料
（一）初始注册。
1.初始注册申请表(将网上填报并自动生成的申请表按照双面打印要求打印后加盖单位公章（公章必须是聘用单位法人公章或人事部门公章，其他公章一概无效），一式二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一式二份（复印件应将证书的公章页与本人照片页、信息页同纸同面复印）；
3.与聘用单位签订的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安全工程技术工作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文件（复印件）、聘用证明（公章必须是聘用单位法人公章或人事部门公章，其他公章一概无效），一式二份；
4.近期免冠正面2寸彩色照片2张（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工整写上申请人姓名，提交的照片应与申请表中照片一致）；
5.本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二份（双面复印）。
（二）延续注册。
1.延续注册申请表（在网上填报并自动生成的申请表按照双面打印要求打印后加盖聘用单位法人公章或人事部门公章，其他公章一概无效），一式二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证；
3.与聘用单位签订的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安全工程技术工作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文件（复印件）、聘用证明（公章必须是聘用单位法人公章或人事部门公章，其他公章一概无效），一式二份；
4.聘用单位出具的申请人执业期间履职情况证明材料；
5.注册有效期内达到48学时继续教育证书的复印件（复印件应将本人照片页、信息页与继续教育内容页同纸同面复印）；
6.近期免冠正面2寸彩色照片1张（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工整写上申请人姓名，提交的照片应与申请表中照片一致）；
※执业证有效期截止日期在2017年10月31日至2018年10月31日期间申请延续注册的，免除提供继续教育证明。
（三）变更注册。
1.变更注册申请表（在网上填报并自动生成的申请表按照双面打印要求打印后加盖现聘用单位法人公章或人事部门公章，其他公章一概无效），一式二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证；
3.申请人与原聘用单位合同到期或解聘证明（复印件）一式二份；
4.与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文件（复印件）、聘用证明（公章必须是聘用单位法人公章或人事部门公章，其他公章一概无效），一式二份；
5.近期免冠正面2寸彩色照片1张（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工整写上申请人姓名，提交的照片应与申请表中照片一致）；
※仅申请执业单位更名的，免除提供③、④两项，但需同时提供工商管理部门出具的更名证明或聘用单位出具的更名说明。
（四）重新注册。
1.重新注册申请表（在网上填报并自动生成的申请表按照双面打印要求打印后加盖聘用单位法人公章或人事部门公章，其他公章一概无效），一式二份；
2.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一式二份（复印件应将证书的公章页与本人照片页、信息页同纸同面复印）；
3.与聘用单位签订的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安全工程技术工作的劳动合同或者聘用文件（复印件）、聘用证明（公章必须是聘用单位法人公章或人事部门公章，其他公章一概无效）；
4.申请注册前3年内达到48学时继续教育证书的复印件（复印件应将本人照片页、信息页与继续教育内容页同纸同面复印）；
5.近期免冠正面2寸彩色照片2张（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工整写上申请人姓名，提交的照片应与申请表中照片一致）；
※执业证有效期截止日期在2015年5月27日至2017年10月30日期间的，需重新注册。自2017年10月31日起一年内申请重新注册的，若执业单位未发生变化，仅需在注册管理系统填报相关信息，免除提供继续教育证明，也不必报送有关纸质申请材料；若执业单位发生变化，仅免除提供继续教育证明。
五、相关说明
（一）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执业有效期为3年，自准予注册之日计算。注册有效期满需延期注册的，注册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满30日前提出注册申请。
（二）注册申请材料由本人或者聘用单位向注册初审机构报送。向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报送注册申请材料的时间规定为每月最后一周。
（三）申请人先在注册管理系统上填报注册申请，网上申请提交后，由本人或聘用单位按上述要求将全部申请材料报送省级注册机构。
注册管理系统：（http://rmocse.chinasafety.ac.cn）
联系人：陈国英   联系电话：0951-8622019  13309517991



                        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7年11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人事司，本局各领导。

	  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7年11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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